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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

司为方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与

各关联方协商，在房屋销售、租赁，土地租金标准和综合服务等项目

上以市场价格及政府指导价为基础，规范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协议分别进行续签及确认。 

●关联人回避事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关联董

事王岩先生、龚晓青先生和潘金峰先生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 

●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公司及子

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

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协议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

场价格及政府指导价作为定价依据，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无须

通过行政审批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可生效。  



 

一、概要 

公司及子公司为方便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本着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经与各关联方协商，在房屋销售、租赁，土地租金标准和

综合服务等项目上以市场价格及政府指导价为基础，规范公司及子公

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表： 

交易类别 交易方 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金额 

销售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综合服务 

（物业费） 

2,000万元 

代收代缴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综合服务 

（水电气暖） 

5,000万元 

采购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采购商品 

2,000万元 

销售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租赁 

5,000万元 

销售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及劳务 

2,000万元 

合计    
16,000万元 

公司关联董事王岩先生、龚晓青先生及潘金峰先生在审议本议案

时回避表决；公司董事宁旻先生，独立董事武常岐先生、鲁桂华先生、

和任建芝先生对本议案投了赞成票；三位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赞同的

独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1、本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号院 205号楼 6层，

法定代表人：王岩。目前主营业务以科技园区开发为主，综合配套开

发为辅。 

2、关联方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是一家电

子信息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产业投资控股公司,重点发展电子部品与装

备、广电发射设备、新型显示部件、特种电子器件、自服安防与通信

设备等产业。 

北京电控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2 号；注册资本：

130,737万元。 

北京电控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北京电控多家子公司因

已入住公司开发的科技产业园区，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物业租赁、

销售及购买商品等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的相关协议，将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经

与各关联方协商，在房屋销售、租赁，土地租金标准和综合服务等项

目上以市场价格及政府指导价为基础签署。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及政府指导价为

基准，价格公允。进一步规范了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在房屋土地的权

属和使用方面的关系，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未有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实施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关联交易协议将

充分体现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及政府指导价

作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

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审

议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生效条件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29日 


